一、服务内容
对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由第三方社会评价机构，对照公路收费站服务标准，以用户现场体验方式对各站点服务设施设备、业务管理、工作规范、文明服务、精神文明建设等多个项目进行暗访评价服务工作。
二、技术要求
2026年度对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引入社会评价机构，于2026年10月31日前对270个（最少）收费站使用专业人员、设备、车辆完成一次暗访评价服务工作。项目供应商在全年检查项目完成以前需严格做好保密工作，不得被各所属分公司（收费站）任何相关工作人员发现正在进行暗访工作及评价内容，并在2026年11月20日前按照省收费中心提供的评分内容提交最终评价报告和各站点评价视频材料，以及我中心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
1.视频制作要求：
（1）供应商需按行业标准为每个收费站制作独立的暗访视频，视频源文件清晰度不得低于2K，且必须保持光线良好、稳定不晃动，必须可以清晰拍摄全过程所需要的内容（包括收费广场卫生、收费设施完整情况、站区环境、工作人员着装、文明服务用语以及各方面的服务标准）。
（2）视频需要同时具备多个角度的镜头来体现更多的检查内容真实有效，视频音质完好，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与工作人员的对话内容，需要在后期的剪辑制作过程中为视频添加字幕内容并清晰地反映出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对话内容。
（3）在每个收费站拥有单独视频的基础上制作全省收费站评分对比视频，并根据我中心要求随时进行完善。
（4）需单独建立自有专用视频服务器（不得使用商业网盘），并提供下载服务。
2.其他相关要求：
（1）在暗访过程中对分公司不能持续重复使用人员和车辆，以防止被收费站排查发现。
（2）对每辆车进行独有完全隐秘的摄像头和录音设备安装，至少可以拍摄到车辆前方、左侧以及右侧，镜头拍摄高度不低于1.6米（收费窗口高度）且在车辆行进过程中无论开窗或是车辆检查均无法发现摄像头和相关设备。
（3）暗访人员需经过暗访的专业培训，驾驶人员需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
三、服务要求
（一）服务时间及地点
本项目服务时间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至2026年11月30日。
服务地点：陕西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
（二）项目人员管理要求
为了避免在项目执行的各个环节出现偏差，必须设置统一标准的权责分工，以保证访问项目能正确实施，避免出现人为错误，提高工作效率。
项目准备和实施期间安排项目总协调1人；项目经理1人；制片人1人；摄像师2人，主持人及配音1-2人；剪辑师/后期2人；文案策划1人。
（三）履约验收要求
项目履约验收主体为采购人，验收工作流程为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30日内，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工作。本项目为一次性验收，采购人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合同约定内容进行履约验收。
（四）保密要求
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收集、产生的所有与本项目相关的文档、资料，包括文字、图片、表格、数字等各种形式的所属权均归属省中心，供应商必须对所涉及的内容保密。
四、验收标准
（一）按期完成社会评价服务内容。
（二）提供完整有效的视频和音频文件。
（三）提供社会评价总结报告。
五、违约条款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如不能及时开具全额发票或采购人要求的保函，采购人有权延时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直至供应商开具全额发票或采购人要求的保函后再进行付款。
